附件2

2025年度石景山区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

项目申报资料
申报范围：

□评星评级        □做大做强            

□品牌引领        □资源联动 

□创新营销        □留宿补贴

□高端人才聘用    □员工提升

酒店简称：                              
申请单位：                              （盖章）     申请日期：2026年      月      日
 2025年度石景山区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申报表

	单位基本信息
	（1）申报单位名称
	

	
	（2）注册地址
	

	
	（3）注册资金（万元）
	
	（4）注册时间、区域
	
	（5）法定代表人
	

	
	（6）申报单位类型（单选）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具体说明）

	
	（7）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主营业务状况、人员情况、近三年资产及经营状况、股权结构，近三年配合区政府开展相关工作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助力区域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承接区内大型会展活动等），企业相关荣誉资质、公司重大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获得国内外行业权威榜单排名及相关荣誉；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等），不超过500字



	
	（8）2025年纳税总额（万元）
	

	
	（9）酒店近3年营业收入
	2026年营业收入（截至申报时）            （万元）。

2025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24年营业收入            （万元）。

	
	（10）酒店近3年扶持经费金额
	□无
□      年，获得  （政府单位名称）  财政资金    （项目名称）      支持，金额为     （万元）。

	项目基本信息
	（1）申报范围（评星评级、做大做强、品牌引领 、资源联动 、创新营销、留宿补贴、高端人才聘用、员工提升单选）
	□评星评级 

□星级旅游饭店类 2025年xx月xx日，由xx（部门）评定为五星/四星/三星级旅游饭店。
□绿色旅游饭店类 2025年xx月xx日，由xx（部门）评定为xx 。

□主题酒店类     2025年xx月xx日，由xx（部门）评定为xx。
□精品旅游饭店类 2025年xx月xx日，由xx（部门）评定。
□做大做强            2024年全年，我司收入为x万元，2025年全年，我单位收入为x，同比增长x万元。 

□品牌引领    

□加盟国际品牌类 我司为xx星级或xx星级同等标准酒店。    

□加盟国内品牌类 我司为xx星级或xx星级同等标准酒店。  

□资源联动    

□创新营销  

□留宿补贴               

□高端人才聘用

□聘用高级技师类 我司于xx年xx月聘用xx类高级技师。       
□聘用技师类     我司于xx年xx月聘用xx类高级技师。   
□员工提升   

□获得国家类    我司员工于2025年xx月xx日获得xx等奖。   

□获得市级类    我司员工于2025年xx月xx日获得xx等奖。   

□获得区级类    我司员工于2025年xx月xx日获得xx等奖。   

	
	（2）具体情况（申报资源联动、创新营销、留宿补贴方向需填写，可另附页）
	鼓励资源联动项目内容：

阐述酒店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与景区（点）、赛事、购物、餐饮、科技、文娱、会展、演艺、康养、展览等业态融合发展打造联动经营产品、融合发展产品或者设计开发网红文创产品情况，且在经营中提供一定优惠情况以及成效情况。

鼓励创新营销项目内容：

阐述酒店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多种表现形式创新开展营销推广以及营销推广产生的收入，参与地区文旅品牌建设，不断提高酒店品牌知名度和地区影响力情况，以及吸粉量、关注量、好评量增幅达20%以上或者携程等大型平台公众评分8分以上（如满分5分，需评分4分以上）情况。
留宿补贴项目内容：

阐述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针对入境游市场，酒店与旅行社联合“引客入石”，留宿客源、游览收费景区景点和旅游项目情况


	
	（3）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分析（对开拓酒店新业态、创新营销、提升产业能级、赋能住宿经济发展、对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拉动经济增长等）；

社会效益分析（对加强品牌建设、推动绿色化转型、高端技能人才培育、促进就业的贡献；服务保障大型活动等）；

其它效益分析等，主要说明开展的亮点工作等，不超过500字。


法人代表人（签章）：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表填写说明：

1.请项目申报单位认真填写申报表，逐项填写、内容准确、表述严谨；

2.评定时间以公告时间为准，或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3.项目内容：申报单位着重说明资源联动、创新营销、留宿补贴相关项目要求等情况，必要时提供佐证材料；
4.效益分析：申报单位着重填写亮点工作等；

5.酒店近3年营业收入：申报单位需提供相关材料证明。

2025年度石景山区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兑现承诺书

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我方已认真阅读并自愿遵守《石景山区发展会展经济推动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八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及其实施细则等相关文件中的规定，为保障支持资金安全、规范、合理使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我方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方填报的所有申报信息及提交的相关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若存在信息不实、弄虚作假或违法违规等情形，我方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和不良后果。
二、我方在收到支持资金后，将严格按照国家财务管理制度、《措施》及其实施细则中关于资金使用的各项规定，进行规范财务核算。

三、我方近三年未发生安全事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无不良经营记录，无违反行业监管要求的失信行为。
四、我方将按照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及其指定专业机构的要求，随时提供项目支持资金使用情况等相关书面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表等）。

五、我方若申报员工提升奖励方向，在取得奖励资金后，将按照奖励标准及时、足额将资金发放至对应获奖员工（即获得行业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者）。

六、我方将积极配合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开展项目检查、踏勘等相关工作。

七、我方将严格遵守本承诺书中的各项条款，自觉履行承诺义务。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并全额退还已获得的全部支持资金，同时放弃该项目后续相关政策支持的申请资格。
本承诺书自承诺方签字（和盖章）之日起生效。

项目申报单位暨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2025年度石景山区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
项目附件资料

附件资料请按照以下顺序装订，每部分用彩色纸张区隔。

一、酒店主体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旅行社主体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2024年度、2025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

三、2025年度完税证明及近三个月银行纳税凭证文件复印件；

四、申报单位申报奖励方向需提供对应证明资料：

1.鼓励评星评级

酒店提供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区文化和旅游局或相关行业协会出具或颁发的，新获评为星级旅游饭店（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绿色旅游饭店（金树叶、银树叶）、精品旅游饭店或主题酒店（金羽级、银羽级、铜羽级）的相关公告证明等材料。

2.鼓励做大做强

酒店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2025年度审计报告。

3.鼓励品牌引领

酒店提供三星级及以上相关标准证明材料，提供加盟国际、国内知名酒店管理运营公司签订5年及以上委托管理合同，提供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酒店管理运营公司已支付管理费合同和管理费（基本管理费和奖励管理费之和）支付凭证以及对应发票。

4.鼓励资源联动

酒店提供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与景区（点）、赛事、购物、餐饮、科技、文娱、会展、演艺、康养、展览等业态融合发展打造联动优惠（折扣）产品或者酒店自身设计、开发网红文创产品的项目销售金额明细表（见表1）、销售流水、销售收入凭证及对应发票、携程等平台联动优惠截图等相关证明材料。

5.鼓励创新营销

酒店提供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因创新营销形成的收入增量证明材料和项目营销推广费用明细表（见表2）、创新营销方案、营销实际费用合同、发票及银行入账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在各个渠道营销的链接、截图和响应情况等。

6.支持留宿补贴

旅行社提供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留宿酒店入境游客需达200人/晚及以上的证明材料和留宿酒店入境游客明细表（见表3），包括但不限于入境游客住宿登记表（含入境游客护照编号）、境外游客入住石景山区酒店年间夜数量、旅行社与酒店合同以及旅行社或者酒店联动北京市收费景区景点合同等证明材料。

7.鼓励高端人才聘用

酒店提供星级饭店、高端酒店的相关证明，提供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聘用高端技能人才的酒店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社保、身份证等证明资料。提供聘用人员有效的高级技师资格证书、技师资格证书，包括中式烹调高级技师和技师、面点高级技师和技师、西餐高级技师和技师等，证书信息可通过人社局官网或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http://jndj.osta.org.cn/）等查询。

8.鼓励员工提升

酒店提供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获得国家、北京市或石景山区行业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的酒店员工荣誉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同时提供聘用该员工的酒店劳动合同、社保、身份证等证明资料。

五、需提供的附表清单

资源联动项目需填写附表1

创新营销项目需填写附表2

留宿补贴项目需填写附表3

表1
项目销售金额明细表（资源联动项目）
	序号
	发票科目
	消费内容
	报审销售额（元）
	发票号或销售收入证明流水号
	票据日期
	付款单位（个人）
	合同名称
	对方单位名称
	在申报材料中的页码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备注：1.项目销售金额明细表必须按照此格式进行填写，如申报单位擅自修改或填写不完善的，评审将按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处理；
      2.项目销售需提供销售水单等证明材料；
      3.佐证材料需将此明细表内容对应的销售合同、发票、记账凭证、银行入账凭证和相关证明文件等按顺序装订（同一销售内容的证明材料必须放在一起），并在此表“在申报材料中的页码”列标注页码，未按此要求申报的单位均按照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处理。

表2
项目营销费用明细表（创新营销项目）
	序号
	发票科目
	营销内容
	报审营销费用发生额（元）
	发票号或支出证明流水号
	票据日期
	收款单位（个人）
	营销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元）
	合作渠道/执行单位名称
	在申报材料中的页码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备注：1. 本明细表必须按照此格式填写，申报单位擅自修改格式或填写不完善的，评审将按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处理；

营销内容需明确标注创新营销类型，需与提交的创新营销方案内容对应；

报审营销费用发生额为 2025 年度该营销项目费用支出等证明；
4.佐证材料需将此明细表对应的营销合同、创新营销方案、费用发票、记账凭证、银行流水凭证、营销渠道链接 / 截图、响应数据报告等按顺序装订（同一营销项目的证明材料必须放在一起），在此表 “在申报材料中的页码” 列标注对应页码，未按此要求申报的，按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处理。

表3
留宿酒店入境游客明细表（留宿补贴项目）
	序号
	入境游客团队名称
	游客来源地
	团队人数（人）
	团队护照号
	留宿酒店名称
	留宿天数（晚）
	累计留宿人 / 晚数（人 / 晚）
	入境游客住宿登记表编号
	旅行社与酒店合作合同名称
	酒店与石景山区收费景区景点、旅游项目联动合同名称
	在申报材料中的页码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备注：1.按此格式填写，修改格式或填写不完善按材料不符合要求处理；

2.证明材料：公安报送住宿登记表、旅行社与酒店合作合同、酒店与收费景区（或旅游项目）联动合同、入住酒店及景区（或旅游项目）游览凭证（如流水等）；

3.佐证材料需按以下要求整理：将本明细表对应的所有证明材料按顺序装订（同一团队 / 同一酒店的证明材料需集中存放），并在 “在申报材料中的页码” 列准确标注对应附件页码，未按此要求申报的，按 “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 处理；
